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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1125-2010-8060-9035-00004-P001 

教育局通函第 47/2025號 

分發名單：各中小學及幼稚園校長 

（英基協會屬下學校及國際學校除外） 

 

副本送：各組主管 – 備考 

 
課程發展議會轄下  

各學習領域委員會及功能委員會（2025-2027 年度）  

教師委員提名  

（請將本通函傳閱予全體教師。）  

 

摘要  

  本通函旨在邀請學校提名教師出任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各學習領

域委員會及功能委員會的委員。  

詳情  

2. 課程發展議會主要就幼稚園至高中各教育階段的課程發展事宜

向政府提供意見。課程發展議會透過兩層架構運作：第一層是課程發展

議會及常務委員會，第二層是學習領域委員會及功能委員會。有關課程

發展議會的架構，可參閱議會網頁 www.edb.gov.hk/cdc/tc。  

 

3. 為培養學生成為德才兼備，有承擔、有視野、愛國愛家的終身學

習者，以迎接未來的挑戰和機遇，我們誠邀貴校提名教師加入課程發展議

會轄下各學習領域委員會及功能委員會，以廣納他們的經驗和意見，協助

議會就持續更新和落實學校課程提出指導和實務建議。請將本通函傳閱

予全體教師參閱，並且提名有意參與學校課程發展工作的教師，讓課程發

展持續優化，為學校教育作出貢獻。  

 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cdc/tc


2 

4. 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委員會委員的任期為兩年，新一屆的任期由

2025 年 9 月 1 日開始，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完結。在完成學校提名程序

後，課程發展議會將根據既定的遴選機制進行甄選。在甄選的時候，我

們會考慮獲提名教師在以下方面的經驗和資歷：  

 學歷／專業資格；  

 相關教學經驗；  

 校內擔任的相關工作／職務（例如：學務主任、學習領域統籌主任、

科主任、STEAM 統籌主任）；  

 在課程發展相關專業組織的工作經驗（例如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科

目委員會委員）；  

 與課程發展相關的專業經驗（例如：學術研究／論著）；以及  

 校長的推薦等。  

 

5. 教師委員的提名須知載列於附件一。提名的截止日期為 2025 年

5 月 12 日，逾期遞交的表格將不獲受理。 

 

查詢  

6. 如有查詢，請與課程發展處議會及中學組 1 莊璵瀅女士（電話：  

2892 6433）或陳樂欣女士（電話：2892 5895）聯絡。  

 

 

 

 教育局局長  

 李依代行  

 

二零二五年四月七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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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委員會教師委員提名 

提名須知 

1. 提名期 

由 2025 年 4 月 7 日至 2025 年 5 月 12 日接受提名，逾期遞交的表格

將不獲受理。 

2. 校長  

(a) 校長應擔任獲提名教師的提名人。  

(b) 在遞交提名前，請徵詢獲提名教師的意願。  

3. 獲提名教師 

獲提名教師應根據自己任教的科目及專長選擇參與的學習領域委員

會或功能委員會。例如：任教小學中國語文科的教師可參與中國語文

教育委員會及各功能委員會。  

4. 任期  

提名任期為兩年（即由 2025 年 9 月 1 日至 2027 年 8 月 31 日）。  

5. 委員會會議 

各委員會會議或會訂於授課日的上午或下午舉行。  

6. 遞交提名 

學校可透過「統一登入系統」（https://clo.edb.gov.hk/）提交相關的電子

表格（表格編號 90）。電子表格的使用指引載列於附件二。  

7. 認收提名表格 

收到提名表格後，系統會自動發送確認電郵給校長及獲提名教師。  

  

https://clo.ed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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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委員會教師委員提名 

電子表格的使用指引 

提名人及獲提名教師均可使用其現有開設於「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」

(e-  Services)、「培訓行事曆系統」(TCS)或「統一登入系統」(CLO)的用戶

名稱及密碼登入「統一登入系統」。  

 
https://clo.edb.gov.hk 

 

 

 

如學校在使用電子表格時需要協助，可致電 2892 6126 與陳嘉灝先生聯

絡。  

  

https://clo.ed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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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：委派電子表格（表格編號 90）  

提名人（即校長）登入「統一登入系統」後，請點選「教育局電子表格

遞交系統」，然後前往「委派頁面」，並在「替換為」一欄下將表格編號

90 委派給獲提名教師（不多於十個）及按「儲存」。  

 

 
 

步驟二：填寫電子表格（表格編號 90）  

電子表格有甲、乙兩部分。  

甲部  先由獲提名教師填寫  

乙部  由提名人（即校長）填寫  
 

獲提名教師 

1. 獲提名教師登入「統一登入系統」，前往「教育局電子表格遞交系統」，然

後點選「電子表格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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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在表格清單中點選表格編號 90「課程發展議會轄下委員會教師委員提名」，

並填妥表格甲部的資料。成功提交表格後，系統會顯示狀態為「等待審批」。

請注意，表格尚待審批人（即校長）審批，並未提交至教育局。 

 

 

 

提名人（校長） 

1. 獲提名教師完成表格甲部後，提名人（即校長）登入「統一登入系

統」，前往「教育局電子表格遞交系統」，然後點選「表格查詢」。 

 

 

2. 點選「等待審批」的提名表格。 

 
 

3. 填寫表格乙部的資料。校長審批並簽署表格後，系統會顯示狀態為「等待

審核」，表格將交由教育局作進一步處理。系統會自動發送確認電郵給校長

及獲提名教師，以確認收到提名表格。 


